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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報載台電從 2008 年起就比照已商轉的核一、二、三廠，為核四廠投保 42 億元的核子責任

保險，每年保費金額從 1,038 萬元到今年的 2,352 萬餘元不等。總計 7 年保費高達 1 億多元

。另近年台電也花 12 億購買核四工程安裝險及花兩千多萬元購買核四燃料束財物損失險，

總計近 9 年單是核四保費就支出 13 億元。然核四廠決定封存，台電不應再支付今年度之保

費，又核四反應器未裝填燃料束，要發生核災機率微乎其微，沒必要跟另外三個核電廠一

樣都買 42 億元保險，台電行為值得檢討，不要一再花人民納稅錢，並質疑核四廠之安全性

。 

（四十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每年由體育署負責之全國學生舞蹈比賽

吸引全台學生參賽，惟每年比賽隊伍若要進行彩排需透過網路

登記，其開放登記時間短且名額有限，許多參賽隊伍常錯失彩

排機會。又以今年在台南舉辦之 102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

為例，有北部學校學生放棄至台南參賽，因此彩排時間並未出

現，場地當場閒置，然現場卻有其它北部參賽隊伍極力爭取彩

排機會卻無法進行遞補，場地形同浪費。由於舞蹈比賽學生彩

排就像考生前一天可至考場看座位一樣重要，體育署除應延長

彩排登記時間、廣為宣傳登記時間外，更應開放更多彩排時段

，讓所有參賽隊伍都有彩排機會，同時於現場開放候補登記，

若有登記彩排之學校未到場時可讓其它學生進行彩排，才不會

浪費場地，也可讓有心參賽之學生順利比賽，增加比賽之可看

性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今年在台南舉辦之 102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，有北部學校因經費籌措不及，直至參賽前兩

日才湊到旅費得以提前一天帶學生們南下準備參賽，然彩排報名時間已截止，因此該校在現

場極力爭取後仍未能進行彩排，惟彩排時段有另一北部學校學生未到場彩排，現場工作人員

表示該場地就予以閒置 10 分鐘，仍不開放另一未登記上的學校進行遞補彩排，場地形同浪費

。由於各校經費籌措狀態不同，並非所有學校都能在初賽之後立即籌到至外縣市參賽的經費

，又彩排等同於考生於考試前一日看考場一樣，體育署應顧及參賽生的權益，並考量學生辛

苦籌措旅費才得以提前一日到南部準備參賽之心境，讓有心要參賽但有其它因素無法順利報

名彩排的學生得以用遞補方式進行彩排。另每年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彩排名額少，也讓各校為

了爭場地搶破頭，體育署應多開放採排時段，好讓更多學生得以進行彩排，增加比賽之可看

性。 


